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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教务处
教研字〔2024〕5 号

关于第二批校级“金课”建设项目

中期检查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根据我校第二批“金课”建设项目的进度要求，结合《长春

大学旅游学院“金课”建设工程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长旅教字

〔2021〕9 号）中对课程建设中期检查要求，现组织对第二批已

立项建设的校级“金课”项目进行中期检查，现将具体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检查方式

重点建设项目由学校教务处统一组织中期检查；一般建设项

目由所在院（部）自行组织专家进行中期检查。

二、建设要求

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要严格按录课要求执行（1 个录课视频

时长为 8-10min，重点金课 8-10min 合 1 学时；一般金课 8-10min

合 2 学时），中期检查需完成二分之一的课程录制（具体名单及

需录制视频数见附件 1），否则视为中期检查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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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时间地点安排

（一）重点建设项目

10 月中下旬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一般建设项目

时间地点由各学院自行安排。

四、参会人员

（一）重点建设项目

相关校领导、教务处负责人、评审专家、各教学单位负责人，

项目负责人

（二）一般建设项目

由各单位组织相关专家，一般不少于 3 人。

五、材料报送

（一）重点建设项目于 10 月 10 日前向教务处提交“金课”

建设项目中期报告书（一式两份，见附件 2）和汇报 PPT（5 分

钟，上交时间另行通知）。

（二）一般建设项目于 10 月 31 日前向教务处提交中期检查

评审会会议图片 3 张、“金课”建设项目中期报告书（一式一份，

见附件 2）和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校级一般“金课”中期检查结果

（见附件 3）。

联系人：王乃丘

联系方式：89811199

材料报送方式：请通过 OA 发送至教务处王乃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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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第二批校级“金课”建设项目录课信息表

2. “金课”建设项目中期报告书

3.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校级一般“金课”中期检查结

果表

教务处

2024 年 9 月 3 日


